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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BA_E9_AB_98_E8_c66_527882.htm 一、所有权概述 （一

）概念与特征 1.所有权是指财产所有人依法占有、使用、收

益和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 2.于其他的物权种类相比较，所

有权的法律特征为： 1）所有权是财产所有人享有的权利 2）

所有权是最完全的物权 3）所有权的存在与物相伴始终。所

有权被称为是一种"无期物权"，他物权则被对称地称为"有期

物权". 4）所有权是一种具有弹性恢复功能的权利。 （二）所

有权的功能 （思想基本权能） 1.占有 指客观上实际地占领、

控制物。 2.使用 指按照物的性能和用途等加以利用。 3.收益 

指收取物所征得经济利益。 4.处分 指对物作事实上或者法律

上的处理。 二、所有权的取得与丧失 （一）所有权的取得 1.

依照取得所有权是否以他人的权利为基础，将所有权的取得

分为：原始取得、继受取得。 2.所有权的原始取得 a）概念：

指该所有权的取得不需以他人的权利为基础，而是依法直接

产生。能够据以原始取得所有权的形式较多， b）类型：先

占、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和隐藏物、善意取得、添附（

附合、混合、加工、生产） 3.所有权的继受取得 a）概念：指

该所有权的取得是以他人的权利为基础转受而来的。 b）类

型： 1）通过实施买卖、互易、赠与等特定种类的法律行为

，从原所有人处有偿或无偿受让取得所有权。 2）通过继承

或受遗赠，从被继承人处受让其遗产的所有权。 （二）所有

权的丧失 导致所有权消灭的法律事实主要有： 1）转让所有

权、2）抛弃所有权、3）所有权客体的消灭、4）司法机关根



据法律程序，强制所有人转移所有权 三、共有 1.共有是指两

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对同一件物共同享有所有权。其

中的多个民事主体即权利人被称为共有人。 2.法律特征： 1）

共有的权利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而非单一的

民事主体。 2）共有的对象既可以是特定的独立物，也可以

集合物。 3）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或平等地对共有物主张

和行使所有权时，一般应当体现全体共有人的一致，并受到

互相制约。 3.种类： 1）按份共有 2）共同共有 3）共同共有

只能基于某种共同关系产生。 4）共同共有是一种不分份额

的共有，只有在共同关系终止、分割共有物时，才能确定各

个共有人应得的份额。 4.共有财产的管理和分割 1）处分共有

的不动产或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

，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

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2）共有人分割

所得的不动产或动产有瑕疵的，其他共有人应当分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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